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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請林女士將下述資料轉交 

事務委員會主席 

葉國謙議員 

 

葉主席及各會員： 

 

頑劣的圖書館服務〈一〉 

 

1  就圖書館管理階層於 2012 年 5 月 21 日〈立法會 CB(2)2142/11-12(01)
號文件〉的電郵，茲回應如下： 

 

落後的圖書館電腦系統 

 

2  2007 年 2 月 9 日，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〈FCR〈2006-07〉42〉披露 2000

年提升當時兩局所沿用的圖書館電腦系統，開立費用為$122,750,000；至 2006 年，

使用周期已經屆滿，多個主要組件已經過時，系統不能提升容量和功能，而且系

統產銷商已經停止開發核心圖書館應用程式。再者，電腦系統從開始就未能應付

龐大用量以至電腦「亂象紛呈」，電腦運作問題比市局年代多，嚴重影響圖書館

服務。更嚴重的是，香港申訴專員公署證實電腦系統隱藏保安系統漏洞 10 多年

〈詳情見附件 1〉：「系統既不能記錄負責借還服務職員的身份，及無法識別圖書

館資料的借出的方法。〈甚至查閱讀者的個人資料亦無任何員工紀錄。〉 

 

徒具虛名的「新世代綜合圖書館系統」 

 

3  於 2007 年，以$196,467,000 向財委會申請購置的「新世代綜合圖書館系

統」，始於 2011 年 12 月 27 日啟用。不久，已有若干問題出現，影響圖書館服務。

現已被康文署證實該系統確曾出現了一些技術上的問題。 

 

4     2012 年 5 月 22 日爽報報導「圖書館亂追債，老屈唔還書」，康文署事後

向讀者電郵道歉。根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數字，單是銅鑼灣中央圖書館，過

去三年平均每年都有近 1,300 宗失書個案。驟眼睇唔少書迷都好冇公德心，不過

當中有唔少可能係冤假錯案。 

 

5  2002 年 8 月香港申訴專員公署檔案編號：OMB2002/0534〈詳情見附件

2〉，就讀者投訴圖書館處理讀者歸還書籍的程序不當而提出了七項建議，主要是

提升電腦功能，配合必須推行的改善措施，以及方便讀者即場核對還書記錄，以

避免爭拗及誤會，但康文署從來沒有就上述檔案的評論而去妥善解決問題。現康

文署試行快速還書的新措施更是捨本逐末，違背了上述檔案的建議及後的承諾！

立法會 CB(2)2482/11-12(01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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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竟全港每年的失書個案共有幾多就不得而知，而當中有幾多又可以尋回？此乃

涉及政府公帑及政府的管治威信。 

 

6  現時「預約書籍」的系統仍舊有若干問題有待解決，例如：讀者如以英

文版選擇取書地點，「館名」是以英文字母的先後次序來排列，(例如：Aberdeen， 

Ap Lei Chau， Butterfly，Chai Wan 《Public Library》)。如讀者是以中文版選擇取

書地點，館名的次序就是按上述英文的翻譯館名。因此讀者如要選取黃泥涌公共

圖書館為取預約書籍的地點，就必要查看數十間館名後方能找到該館。中文版為

何不可以安排「館名」以中文字的筆劃先後次序來排列！ 

  

7  還有，本人於 2012 年 6 月 2 日從圖書館網上預約一本書籍「揭開民國

史的真相卷 6」，約 6 月 3 日發覺該書己從沙田公共圖書館轉移至我欲到取的荃

灣公共圖書館。至 6 月 14 日下午 3 時許，本人以電郵向康文署查詢該書的轉移

時間為何已超越 10 天時間，尚未收到任何消息？至 2012 年 6 月 15 日，荃灣公

共圖書館館長以電郵發出通知本人該書已到達荃灣公共圖書館。〈請注意：書籍

的轉移時間超越 10 天應是不可接受的。〉是否沙田公共圖書館所採用的無線射

頻識別系統出了問題？還是運送程序出了問題？最後荃灣公共圖書館館長還沒

有就超越 10 天時間作出任何解釋。〉康文署長期漠視員工的建議及市民的查詢

去改善服務是證明掩耳盜鈴！煩請各議員查根究底是否新系統出了問題！ 

 

獲獎多項的多媒體資系統〈MMIS〉是否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 

 

8  信報於 2011 年 8 月 9 日以專題報導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

〈MMIS〉：當中顧錦明博士表示該〈MMIS〉以主流、大眾化為主。各大學圖書

館系統已可滿足學者及學生需要，毋須使用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料庫；而另一位何

滿棠博士的看法亦與顧博士相同，而大學以外部分資料庫如「中國企業、公司及

產品數據庫」等，商業機構多會自行付費申請獨立賬戶，專屬賬戶始終較可信賴，

「總不能依靠公共圖書館」〈請注意：這是專家的評論〉。還看當年的多媒體資訊

系統〈MMIS〉，耗資 1.44 億元，獲獎多項，至今有那個地區跟隨？現該〈MMIS〉

被日新月異的 YouTube、iTunes、Google、Yahoo 等新資訊科技淘汰，變成一個

落後的系統，全年使用量偏低，其功能當然不及上述與時並進及賺取豐厚盈利的

新資訊科技相比。雖然各圖書館很努力宣傳〈MMIS〉的功能，但大部份讀者仍

以〈MMIS〉作為上網工具。 

 
逆潮流去更新〈MMIS〉計劃是浪費公帑 

 

9   2009 年，立法會再批出 9,300 萬元，進行 MMIS 系統更新及提升計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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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是要更新現有老化系統、擴展系統服務、以及推出新增和優化功能。預計新

系統運作開支為每年 1600 萬元〈現時每年運作成本約 1300 萬，另外要購買電子

資源約 800 萬元。〉近經五年的光陰去提升 MMIS 系統，與日新月異的賌訊科技

比美，已彷彿是差距一個世紀。翻新系統出台時，它會不會是「全新老爺車」？

就請各位議員拭目以待它能否扭轉現時的因循系統！ 

 

10   上述有關電腦系統，從 2000 年啟用至更新共 10 年多，隱藏眾多問題

卻不為外人所知，尤其是向 貴會提交的有關報告不盡不實〈包括財務申請〉；

另外有關進行 MMIS 系統更新及提升計劃是浪費公帑，目的是要職系疊床架屋。

圖書館管理階層因循苟且、陽奉陰違，及涉及「誠信管理」。此非社會之福！ 

 

 現懇請各議員關注及跟進上述事件。 

 

市民：朱景源 謹啟 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
附件 1 及 2 

 



 

附件 1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 

 

 

個 案 撮 要  

 

投 訴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處 理 讀 者 歸 還 書 籍 的 程 序 不 當  

 

 

投 訴  

 

 投 訴 人 投 訴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「 康 文 署 」 ） ， 指 該 署

轄 下 一 間 圖 書 館 處 理 讀 者 歸 還 書 籍 的 程 序 不 當 。  

 

 

背 景 資 料  

 

2 .  投 訴 人 先 後 在 去 年 年 底 及 本 年 年 初 發 現 ， 她 女 兒 還 書

後，圖 書 館 沒 有 刪 除 她 的 電 腦 借 書 記 錄。為 免 館 方 誤 會 她 逾 期

仍 未 還 書，她 曾 兩 次 向 圖 書 館 查 詢，但 館 方 人 員 每 次 都 只 是 要

求 她 代 女 兒 填 寫 「 還 書 聲 明 」。 其 後 ， 圖 書 館 亦 沒 有 再 回 覆 她

是 否 已 尋 回 她 女 兒 已 歸 還 的 書 籍 。  

 

3 .  投 訴 人 認 為 現 行 的 還 書 手 續 不 妥 善，因 為 圖 書 館 的 電 腦

資 料 不 會 顯 示 讀 者 還 書 的 數 量，而 館 方 人 員 既 不 與 讀 者 即 場 核

對 還 書 數 量，亦 不 發 出 還 書 收 據 給 讀 者。她 認 為 圖 書 館 人 員 沒

有 認 真 地 查 明 事 情 真 相 ， 便 要 求 讀 者 填 寫 「 還 書 聲 明 」， 令 她

極 為 不 滿 。 她 因 此 向 本 署 投 訴 。  

 

4 .  館 方 人 員 多 番 搜 尋 後 ， 終 於 尋 回 該 兩 本 書 。  

 

 

康 文 署 提 供 的 資 料  

 

5 .  在 二 零 零 一 ／ 零 二 年 度，康 文 署 轄 下 圖 書 館 處 理 的 書 籍

借 還 總 數 逾 8 , 9 0 0 萬 宗，故 不 可 能 發 出 還 書 收 據 給 讀 者。在 同

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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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年 度，「 讀 者 報 稱 已 歸 還 所 借 閱 書 籍 」的 個 案 只 有 8 , 4 3 1 宗 ，

而 且 其 中 5 , 5 1 3 本 書 已 經 尋 回 。  

 

6 .  該 署 承 諾 會 經 常 提 醒 館 方 人 員 認 真 地 執 行 讀 者 借、還 書

籍 的 程 序 ， 以 減 少 人 為 失 誤 ， 避 免 為 讀 者 帶 來 不 便 。  

 

 

觀 察 所 得 及 意 見  

 

7 .  在 調 查 這 宗 個 案 及 了 解 館 方 人 員 的 工 作 程 序，以 及 圖 書

館 的 電 腦 如 何 運 作 後，本 署 留 意 到，館 方 處 理 讀 者 歸 還 書 籍 及

「 讀 者 報 稱 已 歸 還 所 借 閱 書 籍 」個 案 的 程 序，有 以 下 的 弊 端 ： 

 

 ( a )  若 條 碼 掃 描 器 讀 取 條 碼 時 出 錯 ， 或 館 方 人 員

使 用 不 當 ， 則 館 方 仍 會 保 留 讀 者 借 書 未 還 的

記 錄 ；  

 

 ( b )  圖 書 館 不 會 向 讀 者 發 出 還 書 收 據，而 還 書 處 的

電 腦 熒 幕 則 面 向 館 方 人 員，令 讀 者 根 本 沒 有 機

會 即 場 核 對 還 書 記 錄 ；  

 

 ( c )  即 使 讀 者 真 的 已 經 把 所 借 書 籍 歸 還，若 電 腦 沒

有 顯 示 正 確 的 還 書 記 錄 ， 他 唯 一 可 以 做 的 ， 是

填 寫 「 還 書 聲 明 」 ；  

 

 ( d )  該 署 在「 還 書 聲 明 」中 訂 明 會 保 留 追 究 和 索 償

的 權 利 ， 但 填 寫 了 「 還 書 聲 明 」 的 讀 者 ， 卻 不

會 在 事 後 獲 告 知 該 署 跟 進 的 結 果 ；  

 

 ( e )  至 於 最 終 未 能 尋 回 的 書 籍，該 署 並 沒 有 在 內 部

指 引 中 ， 訂 明 事 隔 多 久 才 可 把 它 們 報 銷 ； 以 及  

 

 ( f )  由 於 上 述 各 項 問 題 ， 該 署 難 以 向 事 涉 者 交 代 ，

或 向 虛 報 已 把 書 籍 歸 還 的 讀 者 追 究 和 索 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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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論  

 

8 .  鑑 於 上 述 原 因 ， 申 訴 專 員 認 為 這 宗 投 訴 成 立 。  

 

 

建 議  

 

9 .  本 署 就 這 宗 個 案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向 康 文 署 提 出 了 七 項 建

議，主 要 包 括 向 投 訴 人 解 釋 整 件 事、就 有 關 還 書 及 報 銷 書 籍 的

程 序 和 指 引 重 新 調 配 資 源、提 升 電 腦 功 能，配 合 必 須 推 行 的 改

善 措 施，以 及 方 便 讀 者 即 場 核 對 還 書 記 錄，以 避 免 爭 拗 及 誤 會。 

 

 

康 文 署 署 長 就 調 查 報 告 草 擬 本 作 出 的 評 論  

 

1 0 .  康 文 署 就 調 查 結 果 及 本 署 的 建 議 作 出 積 極 回 應，並 承 諾

會 加 強 員 工 訓 練 和 監 察，以 及 與 讀 者 溝 通 的 工 作。此 外，該 署

亦 表 示 會 考 慮 申 請 撥 款 購 置 新 顯 示 器，讓 館 方 人 員 與 讀 者 可 以

一 同 看 到 熒 幕 上 的 資 料 ， 核 實 還 書 記 錄 。  

 

 

結 語  

 

1 1 .  本 署 欣 悉 ， 康 文 署 本  以 客 為 本 的 精 神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服

務，並 以 積 極 的 態 度 回 應 本 署 各 項 建 議，本 署 希 望 該 署 能 盡 快

推 行 有 關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
 

 

申 訴 專 員 公 署  

檔 案 編 號 ： O M B  2 0 0 2 / 0 5 3 4  

二 零 零 二 年 八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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